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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 3 月 14 日第 16 (XXXV) 号74 和 1980 年 2 月 3 表示希望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通过关于非居

29 日第 19(XXXVI) 号决议产 住国公民个入人权侬窅言邓案。

又回顾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1978 {µ .1983 年 12 月 16 日

9 月 13 日第 9(XXXI) 号决议， 76 第JOO 次全休会议

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根据其 1980 年 5 月 2 H 

第 1980/29 号决议，决定将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

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编写并经小组委员会修正的关于非

居住国公民个人人权的宣言草案案文了连同会员国

按照理事会 1979 年 5 月 10 日第 1979/36 号决定对案

文提出的意见， 18一并递送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并建

议大会考虑通过一项关于该问题的宣言，

又回顾其 1980 年 12 月 15H 第 35/199 号、 1981

年 12 月 16 日第 36/165 号和 1982 年 12 月 17 日第 37/

169 号决议，其中决定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

组，以完成拟订非居住国公民个人人权宣言草案，

审议了各国政府、各专门机构、区域组织和政府

间组织以及联合国系统各主管机构根据大会第37/169

号决议对大会第三十五届、三十六届和三十七届会议

上设立的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仵组的报告提出的意

见， 79

审议了目的在于完成拟订非居住国公民个人人权

宣言草案所设工作组的报告，防

]. 注意到工作组的报告，并且注意到工作组虽

己作了可称誉的工作，但由于时间不够还不能完成其

任务；

2. 决定在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设立一个不限成

员名额的工作组，以完成拟订非居住国公民个人人权

宣言草案；

“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书会正式记录， 1979 针，补编第 6

号:><E/1979/36), 第二十四章， A节。

75同上，《1980 年，补编第 3 号:J, (E/1980/13 和 Corr. I),

第二十六章， A 节。

76参看 E/CN.4/1296, 第十七平， A 节。

77E/CN.4/1336 。

78E/CN.4/1354 和 Add.I·· 6 。

79参看 A/38/147 和 Add.I 。

80A/ C.3/38/ 11 。

38/88. 向索马甲埮内的难民提供援助81

大会，

回顾其关千向索＇，，甲境内的难民提供援助问题

的 1980 年 12 月 15 II 第 35/180 号、 1981 年 12 月 16

H 第 36/153 号和 1982 勺 !2 月 17 H 第 37/174 号决

议，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1 年 5 月 6 H 第

1981/31 号和 1982 什 4 月 27 r1 第 1982/4 号决议，

审议了关千索马电境内难民情况的联合国难民 1f.

务岛级专员的报告， 82特别是其中第 6 段，

对于索叶里境内的难民间题未获解决深表关注，

认识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女员的报告所载的建

议指出，仍然迫切盂要在粮食、饮水和医药方面增加

援助，加强难民营的保健和教有设施，扩大促进难民

的自力更牛所孟的fl 助计划、小型农场和水果种植项

H 

注意到索才甲政府决定推进难民就地定居的方

案，

意识到难民的继续存在为索马里政府和人民带来

的社会和经济负扣的后果和随之而来对该国的发展和

菲本设施的影响，

l 注意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2 对高级专员继续为索刃里境内的难民动员国

际援助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

3. 满意地注意到许多会员国、联合国难民事务

祁级专员办事处、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以及其他打关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向索书里

埮内的难民提供的援助；

Bl 月参石第 1L','J，平 3X.'2 I (i号决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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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吁请会员国、国际组织和志愿机构尽力向索

马里政府提供物质、财政和技术援助，协助该国向难

民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5.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机构间技术特派团于

1983年 10 月 19 日至 11 月 9 日访问索马里，同索马里

政府一道审查对希望在该国定居的难民提供的一个综

合定居方案；

6. 注意到索马里政府将向 1984 年 7 月在 H 内

瓦召开的第二次援助非洲难民国际会议提出为了援助

该国境内的难民它还需要的物质和财政援助；

7. 请高级专员对难民的全盘篇要，包括他们恢

复正常生活和定居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全面审查；

8. 还请高级专员同秘书长协商，向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 1984 年第二届常会报告拟议的对索马里境内

难民情况的审查情形；

9. 又请高级专员同秘书长协商，就执行本决议

所取得的进展，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1983 年 12 月 16 日

第 100 次全体会议

38/89. 向吉布提境内的难民提供人道
主义援助83

大会，

回顾其关于向吉布提境内的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的 1980 年 12 月 15 日第 35/182 号、 1981 年 12 月

16 日第 36/156 号和 1982 年 12 月 17 日第 37/176 号

决议，

听取了 1983 年 11 月 14 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

专员的发言，＂

满意地审议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向吉

布提境内的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各项报告，加

83并参看第五节，第 38/213 号和第 38/216 号决议。

赞赏吉布提政府虽然经济资源有限，仍然决心致

力应付难民的迫切需要，

意识到难民的存在给吉布提政府和人民造成的社

会和经济负担和随之而来对国家的发展和基本设施的

影响，

对该国境内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的困境持续不已

并且由千长期干早的破坏性影响而益形恶化深感关

切，

赞赏地注意到吉布提政府同高级专员密切合作所

采取的各种措施，以期实行有利于难民的充分、适节、

持久的解决办法，

又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

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志愿机构的关怀和不断

的努力，它们密切协同吉布提政府进行吉布提境内难

民的救济和复原方案，

1.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关于

向吉布提境内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各项报告；

2. 赞许高级专员随时经常注意吉布提境内难民

情况所作的努力；

3. 高兴地注意到吉布提政府同高级专员密切合

作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以期执行有利于吉布提境内难

民的充分、适当、持久的解决办法；

4. 要求高级专员调集必要的资源，用以执行有

利千吉布提境内难民的持久解决办法；

5. 促请高级专员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执

行有利于吉布提境内难民的充分、适当、持久的解决

办法，并与会员国、有关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

志愿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以期向吉布提政府调动提供

必要的援助，使它能够有效地应付受长期旱灾的严重

影响而日形恶化的难民情况；

84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飞十八届会议，第三委员会», 6. 赞赏会员国、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非政

第 42 次会议，第 28 - 37 段。 府组织和志愿机构迄今对吉布提境内的难民和流离失

85同上，q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2 号»(A/38/1 2 和 所的人的救济和复原方案提供的援助；
Corr.I) 和《补编第 12A 号HA/38/12/Add.I), 和 A/38/399 和

Corr.I 。 7. 要求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专门


